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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高发，接种疫苗是关键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王大

燕表示，根据最新监测情况，预计全国流
感活动在12月上中旬达峰的可能性较
大。甲型H3N2亚型流感病毒仍然占流
行优势，占比超过 95%，有少量甲型
H1N1和乙型流感病毒同期流行。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
易感。”王大燕建议，公众应尽早到设有
免疫接种门诊的医疗卫生机构接种流感
疫苗，尤其是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

对于已感染流感的患者，专家建议，
症状较轻者可以居家休息，若出现高热、
使用退热药物效果不佳，或者有剧烈咳
嗽、呼吸急促、胸闷、憋气等严重症状，或
出现剧烈头痛、频繁呕吐、意识模糊等，
需及时就医。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
者以及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后较易发展
为重症或危重症，要及早就医，根据医嘱
尽早给予药物治疗。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樊茂蓉表示，从中医角度来讲，只有风热
犯肺或热毒内蕴的人使用清热解毒药物
是有效的，比如发烧时伴有咽喉肿痛、咳
嗽、咳黄痰、大便干、舌红苔黄等。平时

脾胃偏弱、容易腹泻的患者，要注意防护
脾胃。

皮肤护理，讲究保湿修复
一些人一到冬季就易出现皮肤干痒

等问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李
航表示，冬天皮肤干痒是因为气候干燥
导致皮肤屏障受损。此时盲目增加洗澡
次数、过度清洁，只能解决一时的瘙痒，
后续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皮肤问题。

李航建议，用温水洗澡，避免使用碱
性强的香皂；洗完澡后用毛巾轻轻拍皮
肤吸干水分，并尽快涂抹保湿乳，形成保
湿膜锁住水分。同时，可适当减少洗澡
频率，洗澡时间也不宜太长。

专家提示，冬天脚后跟易干裂，建
议先到医院检查是否是真菌感染，如果
是，要使用抗真菌药物治疗；若是干燥
环境造成，建议涂抹保湿剂以及角质层
剥脱剂。

“冬天，尤其在北方干燥地区，也易
诱发湿疹，应做好日常保湿工作。”李航
说，湿疹的治疗一方面要调节免疫力，另
一方面要修复皮肤屏障。

科学认知，规范治疗风湿免疫病
冬季关节炎症状加重，风湿免疫病

患者如何科学应对？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梦涛表

示，风湿免疫病是一类由于免疫功能异
常、紊乱，错误攻击自身组织、细胞而导
致的慢性疾病。目前这类疾病难以根
治，但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系统诊疗，
可有效控制病情进展，缓解症状，减少器
官损伤。

李梦涛说，激素在风湿免疫病治疗
中尤其是急性发作、快速进展期，能迅速

控制炎症，保护器官不受损伤，是治疗风
湿病的重要手段，关键在于科学合理使
用，在医生指导下遵循“个体化、适量、适
当疗程、逐渐减停”原则，并配合钙剂补
充、定期监测骨密度等，可最大限度降低
相关风险。

专家提示，要注意预防感染，某些呼
吸道或肠道感染等可能诱发体内免疫系
统失衡，导致自身免疫反应加重。

据新华社电

推开机动车的车门，这个看似微不足
道的小动作，却可能成为马路“杀手”。近
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相关司法解释征求
意见稿，拟明确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认
定和保险赔偿规则。

时值“全国交通安全日”，聚焦“开门
杀”背后的责任划分、理赔难点，新华社记
者深入梳理多地交通安全案例，告诉你怎
样避开“开门杀”，用法律撑起“保护伞”。

“开车门”潜藏大风险
砰！一瞬间，可能就有数个家庭的命

运就此改变。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益
增多的“开门杀”带来的严重后果。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个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起“开
门杀”事故。人民法院认定驾驶人和乘车
人同属机动车一方，乘客开车门造成他人
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应予
赔偿，超出保险赔付部分由侵权的责任人
承担。

判例背后，是“开门杀”事故中，受害
人权益如何妥善保障的难点。

记者近期采访的一起案例颇具代表
性：在杭州市区一家综合医院周边繁忙的
道路上，网约车驾驶员平某某在不能停车
的地方图方便踩下刹车；看病心急的乘客
刘先生在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的情况
下打开车门；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的
沈女士躲避不及，狠狠撞上了打开车门的
边缘……

事故发生后，沈女士多次向侵权方要
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车辆维修
费等，但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有异议且不
愿意承担乘客的赔偿部分。

沈女士无奈只得向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6月，萧山区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
沈女士各项损失29613.30元。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法官陶勇
说，相当一部分“开门杀”事故发生在“网
约车”等营运车辆上。这类案件引发的
纠纷，受害人常因责任主体认定分歧而
陷入“理赔困境”。

“这起案件的判决中，我们将驾驶人
与乘客视为机动车运行整体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上认为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均
需要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乘客的‘开门
杀’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在保险责任范围
内确保了受害人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及
时有效的救济。”陶勇说。

司法解释拟明确纠纷处置
骑车人撞车门倒地后遭遇二次事

故、开车门的乘车者因下车太快也被撞
倒……“开门杀”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事
发突然、后果不可控，且因果链条复杂。
涉事多方往往就责任划分、赔偿给付等
问题，陷入旷日持久的争端。

在综合此前判例等基础上，最高人
民法院于11月9日公布关于审理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就“开门杀”等问题，受访法律界人
士认为，该征求意见稿从此前大量判例
中寻找到的“最优解”，有助于统一此类
纠纷裁判尺度，推动实现同案同判。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执委会
委员、一级律师周建伟说，征求意见稿的
规定优化了责任分配，既发挥了保险应
有的社会功能，也遵循侵权行为过错责
任的归责原则，平衡各方利益。通过驾
驶人和乘客同属机动车一方的认定，得

以先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赔偿受害人，也由
驾驶人和乘车人根据过错情形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此外，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也可向
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偿，平衡
了保险公司和机动车一方、受害人之间的利
益，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周建伟说。

提高安全意识 防范“开门杀”
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司法解释为“开门

杀”受害者撑起了法律“保护伞”，但根治仍需
从提升预防意识，养成安全乘车习惯入手。

周建伟说，贸然开门害人害己，可能对
路人、骑车人造成生命财产损害；肇事者除
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外，在一些造成严重后
果的案件中，甚至可能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
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期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中，全国多地

交警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养成良好驾
乘习惯，避免“开门杀”。例如，推广“荷式
开门法”，即要求驾驶员及乘客在下车时
利用离车门较远的一只手开车门，带动身
体微微转动，观察车身后方的情况，确定
无异常后再开门，从而减少视觉盲区。

受访交警提示，针对部分特殊情况，
例如青少年靠近车门乘车、目的地位于车
流量较大的路口等，车辆驾驶员特别是网
约车司机需要更加谨慎，对乘客进行必要
的提醒告知。

法谚说得好：事前的谨慎，胜于事后
的追究。根治“开门杀”，既需要法律“保
护伞”，更离不开乘车好习惯。毕竟，再多
的理赔都无法挽回身心受创，难以修复家
庭、社会的损失。要用司法解释厘清“谁
之过”，明确“怎么赔”；更要在开门前转过
头，看片刻。 据新华社电

路遇“开门杀”法律撑起“保护伞”

12月7日将迎来大雪节气。多地迎来寒潮降温
天气，如何做好流感防控？慢性病患者怎样安稳过
冬？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
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解答热点关切。

冬季如何筑牢健康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给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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